
股权代持协议书 

甲方：  

乙方：  

  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

代为持股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，以兹共同遵照执行： 

  第一条 委托内容 

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对           有限公司人民币      万

元出资（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   %）的名义持有人，并代为行使相关

股东权利，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。 

  第二条 委托权限 

 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：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

行使的代持股份作为公司股东名册上具名；在工商机关予以登记；以

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；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；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

决权；行使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。 

 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

  1、 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，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

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;乙方仅以自身名义代甲方持有该代持

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，而对该等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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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益权或处置权(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、质押、划转等处置

行为)。 

  2、在委托持股期限内，甲方有权在条件具备时，将相关股东权

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，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

文件，乙方须无条件同意，并无条件承受。 

  3、 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所有人，有权依据本协议对乙方不

适当的受托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，并有权基于本协议约定要求乙方赔

偿因受托不善而给自己造成的实际损失。 

  4、 甲方认为乙方不能诚实履行受托义务时，有权依法解除对乙

方的委托并要求依法转让相应的代持股份给委托人选定的新受托人。 

 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

  1、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

持股份及其股东权益。 

  2、作为公司的股东，乙方承诺其所代为持有的股权受到本协议内

容的限制。乙方在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需要行使表决

权时应通知甲方并取得甲方授权。在未获得甲方授权的情况下，乙方

不得对其所持有的代持股份及其所有收益进行转让、处分或设置任何

形式的担保，也不得实施任何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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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代持股份所产生的任何全部投资

收益(包括现金股息、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)均全部转交给甲方，

并承诺将在获得该等投资收益后 3日内将该等投资收益划入甲方指

定的银行账户。如果乙方不能及时交付的，应向甲方支付等同于同期

银行逾期贷款利息之违约金。 

  4、在甲方拟向公司之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代持股份时，乙

方必须对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。 

  第五条 委托持股期间 

  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份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，至乙方根据甲

方指示将代持股份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时终止。 

  第六条 其他事项 

1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协议各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2、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署后生效。 

甲方：        乙方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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